附件1：
灵活就业人员开户
一、适用情况
【情况1】从未缴纳过住房公积金。
【情况2】曾在长春市缴纳过公积金但原账户已注销。
现想要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公积金。
二、所需要件
1.身份证原件;
2.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吉林银行任意一家银行开立的可正常使用的储蓄卡。
三、办理方式
通过“长春公积金”手机APP-灵活就业专区-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端口自助办理。
注：业务办理成功后需要主动到选择的合作银行网点签订代扣代缴协议，否则无法正常扣缴公积金。

办理时间：工作日9:00-16:00。(签订银行代扣代缴协议时间以银行网点具体营业时间为准)
业务咨询电话：0431-12329。



附件2：
灵活就业人员协议信息修改
一、适用情况
开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账户后，想要修改开户时缴存使用协议中填写的信息的。
二、所需要件
1.身份证原件;
2.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吉林银行任意一家银行开立的可正常使用的储蓄卡。
注：如果涉及“缴存开户银行”或“银行账号”变更的，灵活就业人员需提供变更后的银行储蓄卡。
三、办理方式
通过“长春公积金”手机APP-灵活就业专区-灵活就业人员协议信息修改端口自助办理。
注：业务办理成功后，如果涉及“缴存开户银行”或“银行账号”变更的，需要主动到选择的合作银行网点签订代扣代缴协议，否则无法正常扣缴公积金。

办理时间：工作日9:00-16:00。(签订银行代扣代缴协议时间以银行网点具体营业时间为准)
业务咨询电话：0431-12329。

附件3：
灵活就业人员封存
一、适用情况
【情况1】开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账户后，因个人原因想要停止缴存。
【情况2】开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账户后，找到单位入职并由单位代扣代缴公积金。即灵活就业人员转为单位职工的。
二、所需要件
身份证原件。
三、办理方式
通过“长春公积金”手机APP-灵活就业专区-灵活就业人员封存端口自助办理。

办理时间：工作日9:00-16:00。
业务咨询电话：0431-12329。







附件4：
灵活就业人员启封
一、适用情况
【情况1】曾在长春建制单位缴纳过公积金，但原个人账户已封存，并且已经转移到“长春市灵活就业人员集中缴存户”中的。
【情况2】开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账户后，连续3个月未正常缴存的，缴存账户已自动转为封存状态，现想要继续缴纳的。
【情况3】开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账户后，因个人原因想要停止缴存，主动办理了账户封存，现想要启封账户继续缴纳的。
二、所需要件
1.身份证原件;
2.【情况1】灵活就业人员需提供本人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吉林银行任意一家银行开立的可正常使用的储蓄卡。
【情况2】及【情况3】灵活就业人员需提供缴存账户封存前已录入的银行储蓄卡。
三、办理方式
通过“长春公积金”手机APP-灵活就业专区-灵活就业人员启封端口自助办理。
注：业务办理成功后，【情况1】需要主动到选择的合作银行网点签订代扣代缴协议，否则无法正常扣缴公积金。

办理时间：工作日9:00-16:00。(签订银行代扣代缴协议时间以银行网点具体营业时间为准)
业务咨询电话：0431-12329。
















附件5：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
长住金管规字〔2025〕6号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职工：
　　为更好地满足缴存职工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民生、服务发展”的重要作用，助力高品质住宅建设，经研究决定，对长春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调整如下：
　　一、降低新建商品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
　　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或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在拟购房所在地无住房的职工家庭，购买位于长春市主城区及开发区（不含双阳区、九台区）的新建商品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由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
　　二、阶段性取消贷款次数限制
　　本通知公布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借款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且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受贷款次数限制，相关政策按照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
　　三、提高贷款购买绿色住宅及“好房子”的单笔额度
　　购买取得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识的绿色住宅或通过“好房子”评定的住房的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单笔最高额度可上浮30%（不叠加其他上浮政策）。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长春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相关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28日

[bookmark: _GoBack]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更好满足长春市缴存职工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民生、服务发展”的作用，降低职工购房资金压力，激发合理住房消费潜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制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
　　二、制定依据
　　1.《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的通知》（银发〔2024〕102号）明确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本次降低新建商品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参照此政策制定。
　　2.《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吉建房〔2024〕23号）明确对购买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住房、“好房子”的缴存人，给予适当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政策支持。
　　三、主要内容解读
　　本次政策调整聚焦缴存职工购房需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从降低首付比例、放宽贷款次数限制、提高专项住房贷款额度三方面调整政策。
　　1.针对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家庭，以及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在拟购房所在地无住房的职工家庭，明确该两类职工家庭购买长春市主城区及开发区（不含双阳区、九台区）新建商品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此次调整进一步降低了刚性及改善性购房群体的首付资金门槛，尤其缓解了年轻职工、首次置业家庭的前期购房资金压力，更贴合职工实际购房需求，实现“住有所居”。
2.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实施阶段性取消贷款次数限制政策。借款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且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受原贷款次数限制，相关政策按照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此项政策调整进一步满足了职工多样化住房改善需求，允许有多次购房需求且已结清前期贷款的职工，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实现“住有宜居”。
3.对购买符合特定标准住房的职工家庭，给予贷款额度上浮支持。职工家庭购买取得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识的绿色住宅，或通过“好房子”评定的住房，其住房公积金贷款单笔最高额度可上浮30%（不叠加其他上浮政策）。此项政策紧密对接《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吉建房〔2024〕23号）要求，大力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带动城市住房供给提质，让更多缴存职工“住有优居”。
